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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王韻婷

電話：037-559702

傳真：037-324626

電子信箱：wut0703@ems.miaoli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002509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2月21日召開「110年

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校園性別事件第4次聯繫會議」會

議紀錄重點摘錄，詳如說明，請貴校配合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2月29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749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維護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，請

確依教育部110年11月25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00159309號函

辦理。

三、依據教育部110年9月28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00131246A號

函，為健全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章「學習環境與資源」及第

3章「課程、教材與教學」調查處理機制，及為利學校對於

違反性平法第2章及第3章事件妥適處理，請將教務處人員

納為相關調查人員培訓課程之參訓對象。

四、有關教育部110年9月11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00100684號函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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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公立學校之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涉及校園性侵害、性

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適用法規及靜候調查之相關處理機制，

請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五、重申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3條規

定：「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案

情進行瞭解或調查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或切結文

件。」請依前開規定辦理，並切勿主動提供「無意願申請

調查簽復學校通知書」或「不申請調查同意書」等類似文

件予被害人，以落實維護學生權益。

六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規定，「學校聘任、任用教

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
之規定，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，及依第7項所定辦

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；已聘任、

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，應定期查詢。」學校應於人員進入

學校時及每年定期於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

系統」查詢學校人員是否具不得聘任之情事，以落實維護

學生權益。

七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學校應設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，其任務為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擬

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，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每學

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時，應依照「行政與防治」、

「資源與空間」、「輔導與諮商」、「課程與教學」等四

大面向進行檢視，以落實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業務，建

構和諧關懷、安全尊重的友善校園環境。

八、倘因疫情停課等原因致使學校人員未能到校實體召開性別

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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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教育委員會，仍請學校於注意保密原則之規範下改以

視訊或其他方式辦理。

九、請學校落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0條規定，每年應參考性

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擬各項實施方案編列經費預算，並將

上述預算及決算提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。

正本：本縣縣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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